
 

 

公民黨就《感化院舍及懲教所內的兒童權利》提交的意見書 

 

對於青少年罪犯，香港法庭的判刑選擇有無條件釋放、有條件釋放

及簽保守行為、罰款、充公與罪行有關的器材和金錢、賠償令、入院

令或緩刑。如有必要由社署依法介入，也可考慮其他選擇，例如照顧

保護令、感化服務及社會服務令計劃。這些服務的目的是通過輔導、

監管及參與社會服務，協助青少年改過自新。如法庭認為宜安排羈

留、社署及懲教署備有各種不同的服務，以配合青少年罪犯的不同

需要。懲教署轄下有不同的懲教計劃，包括勞教中心計劃、教導所計

劃、更生中心計劃、戒毒所計劃及年輕罪犯計劃，以羈管  14 至  21  

歲的年輕罪犯，以及為他們提供更生服務。  

 

改善現時的更生設施與服務以改善問題兒童和青少年重投社會  

 

根據《少年犯條例》（香港法例第 226 章）第 11 條，任何 10 至 13 歲

的兒童都不得被判處監禁。關於 14 至 15 歲的少年人，如有任何其

他適當的處理或懲罰方法，亦不得被判處監禁。《刑事訴訟條例》（第

221 章）第 109A(1)條亦訂明，除非法庭認為沒有其他更適合的判刑

方法，否則便不應對 16 至 20 歲的少年犯判處監禁。但 109A 條不適

用於某些「例外罪行」，這些罪行列於《刑事訴訟程序條例》附表 3

內，其中包括誤殺、行劫、猥褻侵犯及其他嚴重罪行。判刑選擇主要

目的則為協助少年罪犯改過自新而並非施以重罰。  

 

有處理人權事宜的 NGO 指出，香港部分男女童院的住宿情況、教育

及協助更新措施不足，又不鼓勵院童自立自律，活動日程僵化，不容

院童參與制訂日程；有院童在白晝時長時間被困於房間，缺乏有意

義及戶外等活動；亦有指部分院舍所提供的課程，未能銜接學校課

程等等。這等過時的更生設施和服務根本難以協助問題兒童和青少

年改過和重投社會。  

 

公民黨認為，政府應檢討及改善現時的更生政策，讓面對低於建議

刑事責任最低年齡而又有嚴重行為問題的兒童時，有關當局可啟動

以「治療」為前提的程序，為他們安排適當的綜合治療、照顧及保謢

措施，以協助兒童改善處境，並正視、檢討和認識錯誤，改過自新，

從而協助其重新融入社會，全面發展自我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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將現在的兒童及青少年院舍根據其功能拆成不同的院舍  

 

現時，由社署管理的兒童和青少年院舍，即「屯門兒童及青少年院」

（「屯門兒童院」）是香港一所現代化的綜合院舍，原初目的是配合

社會福利署以社會工作手法執行法庭的指令，於 2007 年 3 月啟用，

將全香港 6 間前兒童院（馬頭圍女童院、培志男童院、海棠路兒童

院、粉嶺女童院、沙田男童院及坳背山男童院）合併為一，功能包括

收容院、羈留院、拘留地方、核准院舍（感化院舍）及感化院，收容

有需要被監護及照顧的兒童、青少年違法者和非法入境兒童。  

 

可惜當實際推行服務時，成效卻與目標有違，有團體批評過去有部

份院舍混合不同類別的兒童，又有院舍缺乏有意義的訓練活動，院

童被逼過著枯燥無意義的日子，如今所有院舍合拼成一所，不同類

別院童分隔不足，人手短缺的情況持續，社工辦公設施更倒退至不

敷應用，院舍管理文化不善仍然存在，令人質疑該院能否提供吹夠

的訓練。而且，因為社會教育不足，在市民大眾的心目中，綜合宿舍

仍是一所青少年的羈留中心，對於入住院舍的兒童或青少年都會被

外間標籤為『壞孩子』，這對曾入住院舍的兒童和青少年的將來都有

負面的影響，未能起改過更新的效果。  

 

因此，公民黨認為，入住院舍的院童必須有效分隔，讓他們在院舍中

能得到最合適的照顧，為有需要的兒童及青少年提供社會工作模式

照顧和更生服務，更好地幫助他們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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